
 

 

 

一、学校概况 

宁波诺丁汉大学于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，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独

立校园、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，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

学资源与质量保障体系，招收国内外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

究生，颁发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证书及宁波诺丁汉大学学位证书、

毕业证书。 

宁波诺丁汉大学采用全英文教学，教材从英国诺丁汉大学引进，

师资全部由英国诺丁汉大学选聘，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学质量保

障体系，共享英国诺丁汉大学网络和教学资源，颁发英国诺丁汉大

学学位证书。所有学生均有机会参加不同类型的海外学习项目。毕

业生高质量升学就业，受到全球知名企业和顶尖学府的青睐。我校

2023 届本科毕业生的数据显示，留学深造的毕业生约三成入读世界

排名前十的顶尖学府，如牛津、剑桥、斯坦福等，超七成被世界排

名前 50的院校录取；超九成被世界百强院校录取；选择就业的本科

毕业生平均月薪过万，近 80%去往世界 500 强或中外知名企业机构、

政府及事业单位。 

二、报考条件 

    1. 持有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非永久性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

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，且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； 

2.符合澳门保送生资格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品学/兼优，具有良

好的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。 



3.品行端正，身心健康。 

三、录取方式 

依据教育部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等有关招

生规定执行。符合条件的考生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青年发展局

统一组织报名，学校采取“全英文面试”的方式对考生进行考核，

根据考核结果择优录取。 

四、招生计划和专业目录 

我校拟招收澳门保送生 8 名。学校的部分招生专业有两种学习

模式： 

• “2+2”模式，即前两年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就读，后两年在

英国诺丁汉大学就读。 

• “四年”模式，即 4年都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就读，但第三年

提供众多交换及海外学习的机会。不同专业的学习模式详

见学校官网。 

 

学院 招生专业（类） 类中所含专业/方向 

诺丁汉大学

商学院（中

国） 

国际商务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

国际商务管理 

国际商务与国际传播学 

国际商务经济学 

国际商务与法语/德语/西

班牙语/日语 

财务管理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金融财务与管理 

经济学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/ 



人文与社会

科学学院 

国际经济与贸易 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
/ 

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

国际学 

国际学与法语/德语/西班

牙语/日语 

传播学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国际传播学（与法语/德

语/西 班 牙 语/日 语/韩

语） 

英语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英语与应用语言学 

英语研究与国际商务 

英语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
（2+2） 

英语语言文学（2+2） 

英 语 与 应 用 语 言 学

（2+2） 

理工学院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

计算机科学 

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中外合

作办学）（2+2） 

计算机科学（2+2） 

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

（2+2）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中外合作

办学） 
/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中外合作

办学）（2+2） 
/ 



土木工程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/ 

土木工程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
（2+2） 
/ 

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（中外

合作办学） 
/ 

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（中外

合作办学）（2+2） 
/ 

工业设计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/ 

工业设计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
（2+2） 
/ 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（中外

合作办学） 
/ 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（中外

合作办学）（2+2） 
/ 

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
/ 

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

（中外合作办学）（2+2） 
/ 

航空航天工程（中外合作办

学） 
/ 

航空航天工程（中外合作办

学）（2+2） 
/ 

环境工程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/ 



环境工程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
（2+2） 
/ 

化学工程与工艺（中外合作

办学） 
/ 

化学工程与工艺（中外合作

办学）（2+2） 
/ 

环境科学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
（2+2） 
/ 

统计学（中外合作办学）

（2+2） 
/ 

建筑学（中外合作办学） / 

化 学 （ 中 外 合作 办 学 ）

（2+2） 
/ 

五、学位授予 

学生注册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籍。本科学生毕业后授予宁波诺丁

汉大学学士学位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学士学位，并颁发宁波诺丁汉大

学本科毕业证书。 

六、入学 

1.新生持《录取通知书》来校报到，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

《录取通知书》上规定的为准。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，应提前向学

校请假并获得批准。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视为放弃入学

资格。 



2.新生入学报到时，所持有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

相适应。 

3.被内地招生高校录取的澳门学生入学注册时，应按照学校规

定缴纳学费和杂费，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。 

 

七、收费标准 

1.学费：11 万元人民币/生/学年（待审批）。2+2 专业的后两年

学费另计，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费收取。 

2.住宿费： 11000 元-20000 元人民币/人/学年。  

备注：费用均以学校网站公布为准。 

八、培养与管理 

学生在校期问，我校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

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》（教港澳台

〔2016〕96 号）、《宁波诺丁汉大学港澳台学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培养与管理。学生应当遵守宪法、法律和法规，

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。 


